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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我国高放核废物深地质处置

口 王 驹

我国目前已有两座核电站
,

即秦山核电站

和大亚湾核电站
,

共有三台机组
,

装机容量为

21 0万千瓦
。

在
“

九五
”

期间将建造四座核电厂

(秦山二期
、

泰山三期
、

岭澳核电厂和连云港核

电厂 )
,

共 8 个机组
。

按我国核电发展规划
,

到

20 1 0 年
,

我国的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2 0 0 0 万

千瓦
,

到 2 0 2 0 年
,

核电装机容量将达 4 0 0 0 万千

瓦
。

这一规划显示了我国核电发展的良好前景
。

然而
,

应该看到的是
,

大量的核废物也将随之产

生
。

按放射性水平分类
,

核废物可划分成低放废

物
、

中放废物和高放废物
。

其中
,

从反应堆中卸

下的
“

烧
”

完的核燃料棒 (又称为乏燃料 )即属于

高放废物
。

秦山和大亚湾两座核电厂目前每年

卸下 62 吨重金属乏燃料
,

到 2 01 。年积累将达

干吨
。

加上
“

九五
.
,

建设的核电厂
,

到 2 0 1 5 年
,

累

积的乏燃料将达到二千吨以上
。

在 2 0 2 0 年以

后
,

每年都将卸下近千吨乏燃料
。

卸下的乏燃料

将进入后处理厂
,

回收其有用元素怀和铀
,

剩下

的高放废液经玻璃固化后将被最终处置
。

目前
,

已有较成熟的技术对低中放废物进

行最终安全处置
。

而对于高放废物
,

由于其中含

有毒性极大
、

半衰期很长的放射性核素
,

对它的

安全处置是一个世界性难题
。

西方有核国家如

美
、

加
、

德
、

英
、

法
、

日等对此极为重视
,

近二十几

年来已投入大量经费开展综合研究
。

目前提出

的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案是深地质处置
,

即把高

放废物埋在距离地表深约 500 一 l 0 0 0m 的地质

体中
,

使之永久与人类的生存环境隔离
。

埋藏高

放废物的地下工程即称为高放废物处置库
。

高放废物处置库采用的是
“

多重屏障系统
”

设计
。

即把废物贮存在废物罐中
,

外面为缓冲材

料
,

再向外为围岩 (花岗岩
、

凝灰岩
、

岩盐等 )
。

一

般把废物罐和缓冲材料称为工程屏障
,

把周围

的地质体称为天然屏障
。

各国根据地质条件的

不同
,

选择了不同岩性的天然屏障
,

如瑞典
、

法

国
、

加拿大
、

瑞士的处置库准备建在花岗岩之

中
,

德国的建在岩盐之中
,

美国的建在凝灰岩之

中
。

比利时国土狭小
,

处置库只能选在粘土岩之

中
。

考虑到处置库中的废物是毒性大
,

半衰期

长的废物
,

因而要求处置库的寿命至少要达到

1 万年
。

这一要求是目前任何工程所没有的
。

因

而
,

处置库的选址
、

建造
、

性能评价就极为复杂
。

各国在进行选址和场址评价的同时还开展

大量的研究和开发工作
,

重要的方面包括处置

库的设计
、

性能评价
、

核素迁移的实验室研究和

现场实验
、

工程屏障研究等
。

世界各国都把安全处置高放废物提到保证

核能事业健康发展
、

保护人民健康
、

保护环境的

高度来认识
,

认为这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
,

极

为重视
。

具体表现为
:

( l) 动用最高决策机构或

最高领导人 (国会
、

总统 )来监管此事
;
( 2) 通过

立法 (如核废物法等 )手段保证安全处置核废

物
; (3 )制订有通过国家批准的高放废物处置计

划 ; (4 )有稳定的
、

专门的研究经费支持
。

一
、

我国的高放废物深地质处置工作

我国的高放废物深地质处置研究始于

1 9 8 5 年
。

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局下设有
“

高放废物深地质处置研究协调组
” ,

负责研究

项目的计划
、

协调和实施
。

协调组的组长单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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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
,

参加单位有核工业北

京工程设计研究院
、

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

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
。

自 1 98 5 年至今开展以下

工作
:

( 1) 高放废物处置库场址筛选和场址特征

评价
; (2 )地下研究实验室场址筛选及预可行性

研究 ; (3 )核素迁移的实验室研究 ; ( 4) 核素的水

溶液化学研究 ; ( 5) 缓冲 /回填材料研究和膨润

土 (缓冲 /回填材料 )矿床筛选
;
( 6) 处置库性能

评价方法学初步研究 ; (7 )处置库概念设计
。

上述七大类工作均是在协调组的具体组织

下
,

由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和其它三个研究

院以及有关院校共同完成的
,

其中核工业北京

地质研究院以其专业领域宽
、

人员配置合理
、

装

备优良等特点在该项研究中占主导地位
。

自 1 9 8 5 年以来
,

我国在高放废物深地质处

置方面取得了以下主要进展
:

( l) 经过全国筛

选
、

对比
,

已初步选出甘肃北山地区为我国高放

废物处置的最有利候选地区
,

对该区的评价正

在进行 ; (2 ) 已在北京郊区筛选出 2 个地下实验

室场址
,

昌平阳坊和怀柔石湖峪 ; ( 3) 经全国筛

选
,

已选出内蒙古高庙子膨润土矿床作为我国

高放废物处置库缓冲 /回填材料的首选矿床
。

今

后的与工程屏障有关的研究
、

测试工作将围绕

该矿床的膨润土进行 ; (4 ) 已初步获得一批核素

在花岗岩和膨润土上的吸附
、

扩散数据
,

进行了

核素迁移的初步方法学研究 ; (5 )我国的膨润土

各种性能测试表明适宜作为高放废物处置库的

缓冲 /回填材料
,

在其中适当加入添加剂可以阻

滞核素的迁移 ; (6 )钢系元素水溶液化学方面获

得了一批实验数据 ; ( 7) 钢系元素地球化学方

面
,

获得了铀矿床中 P u 一 2 5 9
、

I一 12 9 和 C I一

3 6 的含量数据
,

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超铀钢系元

素在天然地质体和地下水中的迁移规律
。

由于我国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究工作的经

费渠道窄
、

投资强度低
,

造成工作进展缓慢
,

与

国外相比有很大差距
,

工作成果远不能满足未

来我国处置高放废物的需要
。

二
、

安全处里高放废物的技术关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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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处置高放废物在选址
、

建造
、

保证处置

库长期安全性方面存在许多技术难题
:

(1 )高放

废物毒性极大
,

半衰期长
,

要求处置库要有 1 万

年以上的安全期限
,

如何保证此安全期限为第

一难题 ; (2 )如何评价一个地质场地在 1万年之

内是稳定的? 如何评价工程屏障有 1万年的寿

命 ? 评价手段
、

方法目前均不完善
,

需要长期的

研究工作进行摸索 ; ( 3) 核素在复杂的地质环境

中的迁移规律知之甚少
;
( 4) 安全处置涉及的学

科领域宽
,

包括地质学
、

地球化学
、

工程
、

环境
、

辐射防护等
,

需要广泛的学科交叉和联合攻关
,

在许多方面处于探索阶段
。

因此
,

世界各国学者

和政府官员均认为高放废物的安全处置是一项

长期的
、

综合性的
、

复杂的
、

技术难度大
、

需投入

大量资金的重大课题
。

高放废物深地质处置的目标是安全
,

即保

证被处置的高放废物不会从处置库泄漏进入人

类的生存环境
,

以确保人类的安全
。

围绕这个目

标的技术关键是
:

1
.

如何选择合适的场地 (即有利的天然屏

障 )
,

以及如何用相应的手段评价场地的适宜

性
。

在场址的自然条件方面
,

其地质稳定性是关

键的关键
,

其核心技术是地质学 (构造地质学
、

地震地质学和水文地质学 )的区域地壳稳定性

评价技术和水文地质评价和模拟技术
。

利用该

技术即可评价场址在未来 1 万一 10 万年内是

否稳定
、

是否会发生火山
、

地震
、

活动断裂等灾

害
、

地下水是否会对处置库有毁灭性影响
、

地下

水流动是否有利于阻滞核素等
。

2
.

如何阻滞核素从处置库的工程屏障中

泄漏
。

这就需要完善的处置库设计和优良的工

程屏障 (即废物包装材料和缓冲 /回填材料等 )
。

要达到此 目的
,

就需要模拟处置库的温度
、

压

力
、

氧化还原环境等条件
,

测试工程屏障的性

能
,

研究在此条件下核素是如何迁移的
,

建立数

学模型对处置库进行性能评价 (包括环境影响

评价和安全分析等 )
。

其核心技术是地球化学及

其实验技术以及计算机模拟技术等
。

利用地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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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下核素迁移的一系列数据
,

在此基础上进

行计算机模拟
、

性能评价
,

便能预测处置库中的

核素在 1万年到 10 万年内的行为
。

三
、

建议与呼吁

1
.

核废物处置是一项关系到国际声誉
、

核

电发展
、

环境保护
、

人民健康的一件大事
,

各有

核国家
,

尤其是核大国均极为重视
。

希望我国在

目前大力发展核电的同时给予核废物的安全处

置
,

尤其是高放废物的地质处置以足够的重视
,

在安排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时
,

不仅仅考虑核

燃料循环的
“

前端
” (核电站设计

、

运行
、

燃料元

件制造等 )
,

还要从长远考虑
,

给予
“

后端 ,’( 乏燃

料后处理
、

核废物的地质处置
、

核电厂退役 )以

一席之地
。

2
.

尽快立法
,

制订出我国的核能法
,

把安

全处置核废物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
。

该法中

应明确如何筹措用于核废物处置的经费
。

只有

有了经费的保障
,

安全处置才会成为可能
。

否

则
, “

安全处置
、

保护环境
”

不过是一句空话
。

3
.

高放废物深地质处置是一个技术难度

大
、

研究周期长的复杂课题
,

涉及政治
、

公众接

受和各个专门学科问题
。

为此
,

建议国家有关部

门尽早制订一个目标明确
、

操作性强的
“

高放废

物深地质处置长远规划
” 。

4
.

在我国现有的
“

高放废物深地质处置研

究协调组
”

的基础上成立一个由地质
、

化学
、

环

境
、

材料
、

工程和辐射防护等专家组成的委员

会
,

制订核废物处置规划
,

并负责
、

监督该规划

的实施
。

5
.

我国的高放废物深地质处置工作要
“
以

场地为基础
、

以地质为龙头
、

以安全为目的
”
有

序地进行
。

技术可以引进
,

而地场却不能引进
,

我们国家的废物只能处置在自己的国土上
。

做

好场地工作
,

其它基础工作如放射化学
、

核素迁

移
、

性能评价 (安全分析和环境影响评价 )和工

程设计研究才会有依托对象
。

没有场地
、

,

其它大

部分工作都是空的
。

另外
,

未来废物是处置在地

质环境中
,

因此
,

相应的研究要以地质地球化学

和水文地质学为龙头
、

为重点
,

其它的工作要以

地质环境为基础来进行
。

如核素迁移研究
,

仅靠

实验室工作是不够的
,

还必须与实际地质环境

结合才能摸清真实的核素迁移规律
,

从而真正

地评价处置系统的安全
。

工程设计研究也是如

此
,

离开了具体的场地
、

具体的边界条件
,

设计

从何谈起 ?

6
.

为保证实现高放废物的安全处置
,

必须

要有一定的技术储备
,

国家每年应保证一定的

经费用于研究工作
。

在国家计委的
“

核能开发配

套研究项目
”
中应给

“

核电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处

置
”
项目留下一席之地

。

(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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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的滞纳金仍照样执行

,

滞

纳金
、

加处罚款都要足额收取
, “

申请人民法院

强制执行
” ,

必须按法定期限
,

决不可往后拖延

时间
。

处罚决定
,

事实不清楚
,

适用法律偏差
,

就

违反
“
以事实为根据

,

以法律为准绳
”

的法制原

则
。

处罚 (罚款 )不到位 ;该加处罚款而不加处

罚 ;处罚决定法定期满
,

当事人不申请复议
,

不

向人民法院起诉
,

又不履行的
,

行政机关应当申

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不申请的
,

同样是违反

法制原则
。

依法做好上述两点三个方面
,

对违法

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就能提高法制观念
,

起到
“

罚

一敬百
”
的作用

,

就能有效制止违法行为发生
,

维护法律尊严
,

树立行政执法权威和良好形象
。

三是行政机关及执法人员依照《行政处罚法》第

47 条
、

第 48 条的规定当场收缴罚款的
,

必须按
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 49 条规定
“

向当事人出具省
、

自治区
、

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
,

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
,

当事

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
”
执行

,

这是当事人享有的

法定权利
,

行政机关及执法人员应尽的法定义

务
,

也是对行政机关及执法人员
“

有法必依
”

检

验的标志
,

决不得马虎从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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